
醴陵市审计局
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审计局是市人民政府的工作组成部门，本部门包含一个不独立核算二级单位，即醴陵市重点建设项目审计中心，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审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市审计工作基本规划、发展规划和专业领域审计工作规划以及年度审计计划，并组织实施；参与起草审计、财政经济及有关制度和办法并监督执行。
（二）负责对全市财政收支和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维护全市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全市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负责对依法行政情况进行审计监督，严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促进法治政府建设；负责对直接审计、调查和核查的事项进行审计评价，出具审计报告，作出审计决定或提出审计建议；负责督促审计单位及时进行整改。
（三）负责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和向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审计情况，提出制定促进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有关政策法规、宏观调控措施的建议。
（四）负责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发现问题的纠正和处理结果报告；依法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五）直接审计下列事项，出具审计报告，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或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处理处罚建议：
1．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
2．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
3．市直各部门、事业单位及其所属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
4．市属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市属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
5．市人民政府部门管理的和其他单位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
6．以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工程结算情况和竣工决算；
7．接受的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以及赠款项目的财务收支；
8．法律、法规规定应由市审计局审计的其他事项。
（六）负责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工作；负责对市管党政领导干部及国有企事业领导人员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协调各成员单位运用经济责任审计成果。
（七）组织实施对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财政预算管理或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等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八）负责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并督促纠正和处理审计发现的问题；负责办理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决定提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市人民政府裁决中的有关事项；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相关重大案件。
（九）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十）负责审计信息化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
（十一）负责上级审计机关授权的审计项目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组织实施。
（十二）负责对市直党政工作部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机构设置、编制使用以及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十三）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收入包括财政预算全额拨款,以及上年结转数。支出包括财政预算拨款保障局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以及上年结转数。
纳入我局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市重点建设项目审计中心。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525.4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488.24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上年结转37.22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525.4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87.4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5.45万元，医疗卫生支出12.60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446.34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79.12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139.85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23.74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为全面落实审计监督全覆盖的目标要求，审计工作任务较往年要重，为保障审计工作的顺利实施，必然要增加经费投入。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62.45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33.75万元，比上年减少13.73万元，减幅为28.92%，由于在上年结转的非税收入拨款和政府投资工程审计项目核减奖励经费指标中分别安排了公务接待费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万元，实际预算比上年减少7.73万元，实际减幅为15.94%。其中：公务接待费26.36万元，比上年减少11.71万元，减幅为30.76%，一是由于在上年结转的非税收入拨款和政府投资工程审计项目核减奖励经费指标中安排了公务接待费6万元，实际预算计划数为32.36万元，实际减少6.73万元，减幅为17.68%；二是本单位继续坚持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39万元，比上年减少2.02万元，减幅为21.47%；一是在上年结转的非税收入拨款经费指标中安排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万元，实际预算计划数为8.39万元，实际减少1.41万元，减幅为10.84%；二是由于本单位的下属二级机构市重点建设项目审计中为事业单位，暂不纳入公务用车改革范围，其所属的1台公车使用年限较长，维护成本较高，所以费用支出减少有限。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4万元;培训费6万元。



—— 5 ——

